
申請理由: 

鑒於古洞北新發展區的發展程序已經進行中,上述位於古洞北新發展的物流倉之商戶(地政處

已登記清拆編號: X06/115-120)受發展的影響,因此向發展局尋求搬遷協助,受影響的商戶為

滙集物流有限公司,使其業務得以繼續, 以進一步為香港提供物流業服務支援｡ 

由於在新界區已經難以尋覓面積相若的土地,因此上述商戶委託本司尋覓其他鄉郊土地及跟

進臨時規劃許可,以便將古洞北上述受影響的物流倉搬遷到適合土地｡本司尋覓了一幅現時空

置的土地予商戶,位於皇后山丈量約份第 85 約地段第 606 號 A 分段餘段及 B 分段餘

段,現時在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NE-LYT/19 上被訂為｢康樂｣地帶, 擬

議用途已不符合「休閒娛樂區」的規劃原意。然而，擬擬議用途不超過三年，不會影響長遠

規劃意向。申請人將配合各部門的要求,提供各方面緩解措施,包括排水、交通、視覺、景觀

和環境等有可能造成的影響。申請位置靠近香園圍口岸,地理位置優越,非常合適我們搬遷, 

使其業務得以繼續｡ 

上述受影響商戶位於古洞北物流倉之土地必須於今年內收回並歸還政府,鑒於在露天倉地供

應短缺的情況下,尋找合適的地點絕非容易的事,已規劃為露天倉地的租金亦非常昂貴｡本司

一直努力地尋找合適的地點作搬遷,最終認為位於皇后山的土地是最佳選擇,因為該地點面積

符合用戶的要求,交通方便,周邊沒有敏感的用途,最重要是租金能夠接近現在使用中的倉地

租金,申請人已尋求發展局協助徵詢各部門意見,回覆較為正面,待規劃許可完成審批及履行

各部門規劃條件後可立即搬遷｡ 

擬議發展對交通,排水,消防,景觀及環保緩解方案: 

交通設施: 

申請地點的提供主要兩個出入口設於南面,闊度 6米,員工私家車泊車位 2個及貨櫃車泊車位

4個,場內設有車輛緩衝區,提供足夠空間供車輛移動(另附上 SWEPT PATH ANALYSIS圖),確保

不會讓車輛在外面排隊;安排交通督導員管理交通,交通指示牌,保障行人安全,預計進出申請

地點之車輛數量(見下圖),相信不會對現有區內交通及主要道路造成額外的負荷及影響。 

預計車輛進出數量 

時段 私家車 中型貨車 出入 

總車次(每日) 進 出 進 出 

上午非繁忙時段  

車次 

(上午 8:00-上午 9:00) 

2 0 4 0 6 

上午繁忙時段  

車次 

0 0 0 2 2 



(上午 9:00-上午 10:00) 

非繁忙時段  

(上午 10:00-下午 5:00) 

2 2 0 2 6 

下午繁忙時段  

車次 

(下午 5:00-6:00) 

0 0 4 0 4 

非繁忙時段  

(下午 6:00-上午 9:00)  

0 2 0 0 2 

 

排水及污水系統:  

~ 按照渠務署規格設置 U型排水渠收集雨水,集水井及隔沙井等排水設備; 

消防及滅火水源裝置: 

~構建物內加裝消防出路牌,緊急照明燈及滅火筒; 

~構建物之間保持最少 2米闊距離 

~申請位置 50米範圍內設有消防栓(見附件 1),可提供滅火水源予消防人員進行救火需要; 

景觀: 

~ 申請位置沒有需保育樹種 

~ 毗鄰一帶貨倉或露天倉地 

~ 擬議發展性質,形式及佈局與周邊的環境協調,因此不會影響附近環境原有風貌。 

環保設施: 

噪音緩解方案 

鑒於週邊地區主要由住宅建築、倉庫、工場及樹群組成。南面穿過布格仔路是「綠帶地

帶」）區域，小丘上現存一些住宅建築。緊鄰北面是一塊劃為「綠帶地帶」區域的植被斜

坡。西北面是位於「政府、機構或社區」區域內的營地，該營地計劃用於建造國際學校。 

申請人提供以下緩解方案: 

~ 豎設 2.5米高實牆,減低對上述區域帶來噪音的影響; 

~ 確保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沒有大型車輛進出,及發出噪音工作 



空氣緩解方案 

~ 貯存貨物構築物以密封設計,防止塵土飛揚; 

污水緩解方案 

~ 場內沒有大型污水產生,唯員工洗手及洗手間之污水,申請人將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

理  

~ 符合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咨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23號>> 

~ 排水系統加裝隔沙井,避免沙石流入河道 

 

擬議構建物: 

擬議發展的臨時構築物,主要以臨時鐵柱,坑板建造作臨時貯存用途,上蓋面積約 807.5 平方

米。包括: 

構築物 A – 物流倉                             約 172 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5米高); 

構築物 B – 物流倉                             約 209 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5米高); 

構築物 C – 物流倉                             約 212 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5米高); 

構築物 D – 物流倉                             約 199 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5米高); 

構築物 E –寫字樓和交通督導員室                約 14 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3米高);  

構築物 F –男女廁所                            約 4.5平方米(一層不多於 3米高);  

申請地點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 9時至下午 6時, 法定假期及星期日休息。 

 

上述申請並提出下列理據以支持這宗規劃申請 :  

a. 擬議發展能支援政府發展項目(發展局檔案編號:DPFO - BF0321);  

b. 擬議發展與鄰近土地用途協調; 

c. 擬議發展可利用寶貴的土地資源,帶來經濟活動及創造就業機會;  

d. 擬議發展範圍已加設消防安全設備, 因此對火警救援工作不會構成影響; 

e. 擬議用途預計不會對交通、環境、園景、排水及排污構成不良影響。 

基於上述申請的理據, 我們希望城規會及有關政府部門能從優考慮這宗規劃申請。 



 

 

附件 1: (消防栓位置圖) 

 

消防栓位置圖 

 

消防栓編號: 21560  

申請位置的距離: 約 50米 

消防栓位置 


